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6) 08 - 0045 - 07

我国城市住宅租赁价格 :基于重塑房价标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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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住宅投资者的增多 ,房价租金倒挂和租赁市场税费流失日益严重。加强城市租赁市

场管理、理顺住宅租赁中的各方经济利益关系已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而城市住宅租赁租金的确定则是经济问题的

核心。本文在租赁价格性质、构成要素及租金与房价的关系探讨基础上 ,基于重塑房价标准 ,深入分析住宅租赁价

格的确定方法 ,并对各方法进行述评 ,指出实践确定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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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住宅租赁市场是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伴随目前我国城市以投资为目的而拥有二套以

上住宅群体数量的增多 ,相应地 ,城市租赁市场管理

却不到位 ,房屋租赁财政税收流失严重。此外 ,在房

价节节攀升下 ,各城市“租售比”倒挂现象却愈演愈

烈。通过对租赁价格的研究 ,也将有利于买房者重

塑房价评判标准 ,对稳定房价有积极作用。在西方

经济发达国家 ,开发商建造的住宅销售量只占建造

量的 50 %～60 % ,而把 40 %～50 %的新房投入租

赁市场 ,从而发展房地产一级销售市场和住宅租赁

市场。在美国 ,一般房价是月租金的 120 倍左右 ,而

在我国 ,房价虚高的城市 ,100 - 200 万元的住宅 ,拿

去出租的月租金是 2000 —3000 元 ,房价是月租金的

400 倍左右 ,即若通过租赁 ,这套 100 万房子永远无

法回收其价值 ,因此目前炒房者只好在销售市场把

房价炒高 ,把风险转嫁给市场 ,从而造成销售市场房

价虚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 ,发展城市住宅

租赁市场 ,也会给国家财政创造税费收入。2003 年

深圳市纳入城市政府管理的住宅租赁面积达到

6395 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长 1114 % ,直接创造经济

效益超过 360 亿 ,创税 20 多亿 ;北京目前的暂住人

口 360 万 ,上海市超过 250 万 ,深圳 1035 万 ,按人均

租赁住宅建筑面积 10M2 计 ,这些城市租赁市场需

求量均在三千万平方米以上 ;我国加入 WTO 后 ,大

量外资企业及驻华机构正在涌入 ,机构的入驻带来

大量的来自境外的流动人口 ,增加了对高档次租赁

性住宅的需求 ,从而带动城市整个租赁市场的发展。

所有这些数据均说明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房地产

业的发展 ,各城市住宅租赁市场在扩大 ,并呈加速发

展态势。然而 ,与此不相适宜的是 ,我国的房地产业

“重售轻租”观念还占上风 ,中国大陆用于消费的住

房拥有率与亚洲四小龙相比名列第一 ,为 8612 % ,

中国台湾为 71 % ,而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房地产泡

沫后的日本仅为 54 %。由于“轻租”观念的影响 ,相

当一些城市租赁市场管理工作大大滞后 ,地下租赁

猖獗 ,逃税现象严重。为此 ,本文基于重塑房价标准

的角度出发 ,探讨城市住宅租赁中投入产出的经济

利益关系问题 ,租赁价格也是计算税费的依据。实

际上 ,我国城市住宅租金计算办法 ,长期以来 ,在以

实物占有、实物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一向

实行按住宅实物形态的积点计分制 ,基本不与住宅

价值形态直接挂钩 ,显然它与目前的市场经济不相

适应 ,城市住宅租赁租金的确定方法无论在理论还

是实践方面在我国均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学者也从

多角度去探讨租金的确定方法 ,如从住宅 (产权) 买

卖市场价格和存量住宅重置完全价值法来确定租金

(祁兆珍 ,2003) ,有的则采用市场资料比较法、因素

构成法和积算法来评估 (董海膺等 ,1999) 。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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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住宅在不同的状况下应采用不同的估价方

法 ,为此本文试从多角度、全方位对城市住宅租赁租

金的确定方法进行全面探析 ,分析各方法应用的条

件和注意点 ,并对各方法进行比较 ,以便能有效地确

定住宅租金 ,管理好城市租赁市场 ,可以说租赁价格

是调节市场供需平衡的重要载体和支撑点。

二、城市住宅租赁价格的基本构成
要素、影响因素及确定原则

　　城市住宅租赁价格就是住宅租金 ,简称房租或

租金 ,指零星出卖住宅使用权时的价格。

(一)住宅租赁价格的基本构成要素

11 租赁住宅的概算成本。这是租金的基础和

主要部分 ,包括房地产客观合理价格、装修费用、配

备、住宅保险费及税费等。

21 租赁期间的利息。包括出租方为购买租赁

住宅所筹集资本的利息、筹资费用等。

31 出租方利润。作为置业投资者的出租方须

获得超过利息之上的利润以补偿投资风险 ,住宅用

途对风险及利润影响较大。

41 住宅管理及维修费用。管理费用指租赁期

间投资者对住宅管理的付出 ,如租金收取、保安及卫

生费等等 ;维修费用包括住宅、配备的维修等。

51 租赁期末住宅权益值。城市住宅有限的寿

命期由许许多多租赁期所组成 ,每个期末出租方对

住宅的权益值均不同 ,其高低取决于租赁期初住宅

概算成本、维修费用投入和期末市场状况。

(二)影响住宅租金的因素

房地产价格与租金的关系 ,就像资本的本金与

利息的关系一样 ,因此影响房价的因素也一样会影

响租金 ,当然住宅租金还有其自身一些特点 ,租金影

响因素归纳如下 :

11 自然因素。分为土地和建筑物方面 ,包括区

位、地形地势、土壤条件、交通便利、基础设施、环境

景观、建筑质量、使用面积、楼层朝向、平面布置、装

修及内部配备等。

21 经济因素。影响租金的经济因素能够反映

出住宅对区域经济与城市区划经济的适应性 ,具体

因素有 :经济发展状况、利率、居民收入、物价水平、

租期及租户信誉等。

31 社会因素。此因素比较主观 ,包括对城市居

住模式 (独居、合住)的态度、人口趋势、房地产投机、

城市化及社会治安等。

41 行政因素。指影响租金的制度、政策法规和

行政措施等 ,包括房地产制度、价格政策 (廉租住房

租金) 、行政隶属变更、城市规划与发展、税收政策及

城市交通管制等。

(三)城市住宅租赁价格确定的基本原则

鉴于确定合理住宅租金的重要作用 ,确定时应

当掌握如下基本原则 :

11 遵循商品流通中的等价交换原则。租赁同

购买都是商品流通形式 ,租赁交易是市场交换行为 ,

不合理的租金会损害交易一方的利益 ,使交易难以

实现 ,只有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确定的租金才具合理

性 ,才能被市场所接受。

21 符合现代市场信用活动的价值补偿原则。

租金基本水平应当使住宅的金融融资成本 (贷款与

利息)和有关费用得到价值补偿 ,租赁双方应恪守信

用活动的偿还规则 ,以免引发融资信用危机。

31 遵循城市住宅权益合法原则。合法权益包

括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处分等 ,产权有争议的

住宅不能当作无争议的出租。不同的权益 ,其房价

不同 ,则收益不同 ,租金也不同。

41 遵循城市住宅租赁的最高最佳使用原则。

住宅最高最佳使用指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经济

上可行 ,经过充分合理论证 ,能使估价对象租金达到

最大的一种最可能的使用 ,包括最佳用途、最佳规模

和最佳集约度。

51 遵循城市住宅租金的替代原则。由于市场

上各个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导致在效用相同的商品

之间形成相同的价格 ,因此 ,该原则要求住宅租金的

确定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住宅在同等条件下的正

常租赁价格。

61 遵循租金的确定时点原则。由于城市房地

产市场和影响住宅租金的因素都在不断变化 ,因此 ,

同一宗住宅在不同时点往往会有不同的租金 ,即存

在经济租金 (市场租金)和契约租金 (合同租金)的差

别 ,当经济租金高于契约租金时 ,对承租方有利 ;反

之 ,则对出租方有利。该原则要求城市住宅租赁价

格确定结果应是对象住宅在确定时点的客观合理房

租 ,一旦经济租金变化偏离契约租金太多 ,则需对租

金重新评估确定 ,但此前应有个租金使用的有效期。

当然 ,租赁双方可在订立合同时 ,应设置一些条款 ,

以避免经济租金变化太大时 ,给某一方造成损失。

三、城市住宅租赁价格的确定方法

(一)因素构成法 ,指住宅租金是由各项因素所

构成的 ,按构成项不同则有不同的租金 ,具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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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福利租金。仅由维修费和管理费构成的城

市住宅租金。由于此租金水平很低 ,房租不能收回

国家建房投资及维修、管理费用 ,以租不能养房 ,造

成了国家建房越多 ,负担越重的恶性循环的局面。

住房制度改革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取消福利租金。

21 廉租住房租金。城镇廉租住房是政府和单

位向具有城镇常住居民户口的最低收入家庭提供的

租金相对低廉的普通住房 ,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因

此 ,国家规定 ,该住房的租金实行政府定价 ,原则上

按照维修费和管理费两项因素确定 ,以后随着最低

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适当提高。

31 准成本租金。也称“三项因素租金”,指由折

旧费、维修费和管理费三项因素构成的城市住宅租

金标准。它尚未达到住宅管理单位的保本水平 ,属

低租金标准。

41 成本租金。亦称“五项因素租金”,指由折旧

费、维修费、管理费、税金和利息五项因素构成的住

宅租金。该租金是按照出租住宅的经营成本来确

定 ,在住宅寿命结束时 ,依靠住宅的折旧费积累 ,能

够实现住宅的重建 ,因而它属于能够维持简单再生

产的租金标准。

51 商品租金。也称“市场租金”或“八项因素租

金”,指以住宅商品的价值为基础 ,由市场供求关系

决定的住宅租金。它由折旧费、维修费、管理费、利

息、税金、利润、保险费和地租等八项因素构成 ,该租

金是住房商品化的体现 ,使得住房商品的价值可通

过收取租金的方式得以实现 ,从而使住房投资进入

良性循环 ,因此商品租金也当作市场租金来看待。

61 理论租金。指以马克思价值理论所测算的

理论价格为基础而制定的住宅租金。根据马克思的

价值构成理论 W = C + V + M , 理论租金的构成

因素包括住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和盈

利。市场租金围绕理论租金而上下波动。

(二)基于房价标准的置业投资收益法

由于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它既可以作为

最终消费品 ,又可作为置业投资的资本品 ,通过购买

商品住宅或商场等当作资本品用于出租经营 ,来获

得租金收益是置业投资者的目的。置业投资的租金

除了可用上述商品租金或市场租金计算外 ,还可采

用置业投资收益法估算 ,所谓置业投资收益法是指

以资金时间价值原理为基础 ,将某一租赁住宅未来

各租赁期内的租金收益按一定的折现率贴现 ,使其

现值总额等于住宅投入成本现在价值的方法。由于

一个租赁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 ,其持续时间有长有

短 ,住宅寿命期由许多个租赁期组成 ,且房价随市场

而波动 ,当房价上涨时 ,某个租赁期末的住宅资产余

值有可能超过该租赁期期初的投入成本 ,若各个租

赁期单独计算租金 ,则会得出某个租赁期租金为负

的错误结论。为了避免此问题 ,用收益法估算 t 租

赁期租金时 ,须先估算出住宅在未来剩余经济寿命

期 n 内的租金 ,并把它作为 t 租赁期间的住宅租金。

由于每次租赁计算租金时 ,均要先确定期初房屋投

入成本、剩余经济寿命及该租赁期长短 ,因此这种估

算方式就不涉及 t 租赁期后是否连续租赁对 t 租赁

期租金的影响。租赁期间若房价变动较大 ,可重新确

定房屋成本 ,同时估出相应的新租金。收益法具体又

分为固定租金法和伸缩租金法。

11 固定租金法。指在租赁期内每期租金固定不

变的方法 ,常用于租赁期较短的住宅租金的计算 ,按

租金后付和先付 ,其计算公式略有不同。假设租赁住

宅第 t 租赁期期初的概算成本为 Pt ,住宅剩余经济

寿命期为 n ,寿命期末残值忽略不计 ,每个租金支付

期折现率为 r。若租金后付 ,则第 t 租赁期内每期租

金额 R t 为 :

R t = Pt
r (1 + r) n

(1 + r) n - 1
(1)

在整个寿命期内租金会随 Pt 和 r 的变化而变

化 ,若变化较大 ,则要重新估算租金。例如某套住宅

目前价值 Pt 为 50 万 ,剩余寿命 70 年 ,年折现率为

8 % ,租赁期二年 ,按月支付 ,且月租后付 ,即月末支

付 , 则该租赁期中 每 月 租 金 为 R t = 50 万

8 %
12

(1 +
8 %
12

) 12×70

(1 +
8 %
12

) 12×70 - 1
= 3346 元 / 套 1 月 ;若一年后房

价上涨 ,经估价 Pt 变为 56 万 ,则第二年每月租金变

为 R t = 56 万

8 %
12

(1 +
8 %
12

) 12×69

(1 +
8 %
12

) 12×69 - 1
= 3749 元 / 套 1

月。当然 ,实际确定的租金还应作整数处理。

若租金先付 ,既月初支付 ,则第 t 租赁期每期租

金额 :

R t = Pt
r (1 + r) n

(1 + r) n - 1
(1 + r) - 1 (2)

固定租金法的特点是 : ⑴每期所付租金等额 ,

对承租人来说负担均衡 , 便于合理安排资金 ; ⑵租

金中包含置业投资的投资本金回收和投资回报 ,这

可由 (1) 式看出 : R t = Pt r + Pt
r

(1 + r) n - 1
, Pt r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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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回报 , Pt
r

(1 + r) n - 1
为投资回收 ,后项是折旧的

偿债基金法 ,即每期折旧额若为 Pt
r

(1 + r) n - 1
,则

n 期后回收 F = Pt
r

(1 + r) n - 1
×

(1 + r) n - 1
r

=

Pt , 刚好回收住宅资产原值。随着资产价值的逐渐

回收 ,投资回报逐期递减 ,相应地每期固定租金中所

回收的资产值则逐期递增 ; ⑶商场或写字楼一般每

期租金数额较大 ,若月初付 ,会加重承租人的负担 ,

因此多采用后付方式 ,而住宅则多用先付方式。

21 伸缩租金法。出租者亦可根据承租人的未

来经营收益变化情况为其设计相应伸缩不等的租

金 ,它常用于办公楼和商业用房的租约中 ,城市住宅

有时也采用。具体又有租金呈等差、等比和不规则

伸缩三种。设计租金时 ,其前提条件应是本租赁期

设计的租金不会对以后租赁期的租金产生影响 ,即

不会造成对本租户租金少收 ,而对下个租赁租户租

金多收的歧视现象。为此 ,须先假定在整个经济寿

命期中均为等额租金基础上 ,对某个租赁期进行伸

缩租金的设计 ,这样就不会造成这期租金少收由下

一个租赁期来弥补的情况。按此原则 ,第 t 租赁期

的租金计算公式可推导如下。

⑴、等差伸缩后付公式 ,第 t 租赁期内各期租金

设计为 : R1 ; R1 + G; R1 + 2 G ; ⋯; R1 + ( T - 1) G。

G 为等差值

则 R1 (1 + r) t - 1 + ( R1 + G) (1 + r) t - 2 + ⋯⋯

+ [ R1 + ( t - 1) G ] = Pt
r (1 + r) n

(1 + r) n - 1
×

(1 + r) t - 1
r

左边展开为 : R1
(1 + r) t - 1

r
+

G
r

[ (1 + r) t - 1

+ (1 + r) t - 2 + ⋯⋯+ (1 + r) + 1 - t ]

= Pt
r (1 + r) n

(1 + r) n - 1
×

(1 + r) t - 1
r

R1
(1 + r) t - 1

r
+

G
r

[
(1 + r) t - 1

r
- t ] = Pt

r (1 + r) n

(1 + r) n - 1
×

(1 + r) t - 1
r

由此得 　R1 = Pt
r (1 + r) n

(1 + r) n - 1
-

G
r

[1 -

rt
(1 + r) t - 1

] (3)

在 G 已知下 ,求可求出 R1 ,并可得到等差伸缩

后付的各期租金。

⑵、等差伸缩先付公式 ,由于租金先付一期 ,因

此只要将 Pt (1 + r) - 1 替代 Pt 就可得先付 (月初支

付) 公式为 : R1 = Pt
r (1 + r) n - 1

(1 + r) n - 1
-

G
r

[1 -

rt
(1 + r) t - 1

] (4)

公式中符号同前 (下文若无特别说明 ,符号均同

前) , G 可正可负 , G 为正 ,即为伸 , G 为负 ,即为缩 ,

G = 0 ,则为固定租金法公式 ,它是一种特例。前例

中若住宅 Pt 为 50 万元 ,租期 t = 1 年 , G 每月增加

300 元 ,则按公式 (3) 和 (4) 后付与先付方式可分别

求出第一月租金为 1720 元 / 套 1 月和 1698 元 / 套

1 月 ,在租赁期一年中每月按 300 元递增。

⑶、同理可推等比伸缩后付公式 ,其租金流为 :

R1 ; R1 (1 + s) ; R1 (1 + s) 2 ; ⋯; R1 (1 + s) t - 1 。s 为逐

期等比变化率 ,由等比现金流复利现值系数得 :

Pt
r (1 + r) n

(1 + r) n - 1
×

(1 + r) t - 1
r (1 + r) t =

R1

r - s
[1 -

(
1 + s
1 + r

) t ]。则有

R1 = Pt ( A / P , r , n) ( P/ A , r , t)

( r - s) (1 + r) t

(1 + r) t - (1 + s) t (4)

等比 伸 缩 先 付 公 式 : R1 = Pt ( A / P , r ,

n) ( P/ A , r , t)
( r - s) (1 + r) t - 1

(1 + r) t - (1 + s) t (5)

租金流的变化率 s 可正可负 ,其变化方向类似

于 G ,求出 R1 后 ,可利用租金流来确定各期租金。

不规则伸缩法的租金增减无规律可言 ,只能按

承租人的要求按资金时间价值来合理计算 ,其租金

流折现值应等于 Pt ,因此这种还款要求只对出租者

的财务状况有影响 ,一般对出租者的盈利水平没有

影响。

伸缩租金法的特点 : ①对承租人而言 , 租金的

增减 ,随其收入而增减 ,可以减轻租金支付的压力。

②对于递增式租金 ,每期租金中所回收本金呈递增

趋势 ,而所含投资回报则呈递减趋势 ;对于递减式租

金 ,每期租金中所含本金和投资回报均呈递减趋势。

伸缩租金也可指随着外在标准 (如物价指数)

或者内在标准 (如住宅的经营费用) 的上升或下降

而相应上升或下降租金的确定方法 ,若此 ,则每期租

金 R t = R t - 1 ×(1 + B t) , B t 指 t 期由于内外在标准

变化所导致的租金变化率。

(三)市场比较法

随着我国城市住宅租赁市场的发展 ,租赁实例

会越来越多 ,这为市场比较法提供了数据基础。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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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将住宅租赁对象与在近期有过租赁的类似住宅

进行比较 ,对这些类似住宅的租金做适当的修正 ,以

此确定租赁对象的客观合理租金的方法。其理论依

据是住宅租金价格形成的替代原理 ,具体操作时又

有市场租金比较法和租售比乘数法。

11 市场租金比较法。其适用条件是在同一供

求范围内存在着较多类似住宅的出租实例 ,在一些

住宅租赁市场尚不够发育的地区则不宜采用此法。

市场法的步骤是 : ⑴搜集住宅租赁交易实例。⑵选

取三个可比租赁实例。可比实例首先是租金估价对

象相类似的住宅 ,包括在区位、用途、使用面积、装

修、内部家具配置等应相同或相近 ;其次实例交易日

期与租赁价格估价时点接近 ,且租赁期也相近 ;最后

成交租赁价格是正常价格或可修正为正常价格。⑶

建立租赁价格可比基础 ,这包括如下 5 个方面的一

致 ,即付款方式、单价、币种、面积内涵和面积单位。

⑷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应剔除那些造成价格偏差的

因素 ,使不正常租金修正为正常可比租金 ,这包括附

带抵押权的住宅租赁 ,其存在业主资不抵债处置住

宅时租户被赶出门的租赁风险等 ,引起租赁价格偏

差的因素可参照房地产估价相关内容。⑸进行成交

时间的修正 ,包括成交日期与租赁期修正 ,假设从成

交日期到租赁价格估价时点 ,可比实例租金价格涨

跌的百分率为 a ,则修正到估价时点的租赁价格 =

成交日期租赁价格 ×(1 + a) 。另外 ,由于租赁期长 ,

可以减少空置损失及寻找新租户的费用 ,因此相对

租赁期短的 ,其租金便宜。⑹进行住宅状况修正 ,城

市区位状况修正包括 :繁华程度、交通便捷度、环境

景观、公共设施完备度、临街状况、楼层、朝向等影响

住宅租金的因素 ;住宅实物状况修正内容包括 :新旧

程度、建筑规模、面积、设备、装修、家具配备、平面布

置、工程质量等因素。⑺求取租赁比准价格 ,就三个

可比实例分别进行上述三种修正 ,公式为 :

城市住宅

租赁价格
=

可比实例

租赁价格
× 正常市场租金

实际成交租金 ×

对象时间租金
成交时间租金 ×对象状况租金

实例状况租金

实际确定租金时 ,以正常市场租金、成交时间租

金、确定对象状况租金为基准 ,用 100 表示 ,则上式

又可表示为 :

城市住宅

租赁价格
=
可比实例

租赁价格
×100

( 　) ×
( 　)
100

×100
( 　)

(6)

21 市场租售比率法。这是得出租金指标的市

场习惯用法 ,它是指通过类似住宅的月租金与售价

的市场惯例比率 ,来推算被估价对象租金的一种方

法。首先要找到类似住宅的诸多市场交易实例 ,对

于这些住宅 ,稳定的租金收入和房价都已确定 ,这样

就可得到市场平均水平的惯例租售比率 R =
1
N ∑

N

t = 1

Zt

V t
,其中 Zt 和 V t 分别表示 t 例住宅的租金和房价 ,

N 表示市场租赁实例个数。例如 ,若某类住宅月租

与房价市场惯例比率为 0164 % ,则房价为 50 万元

的月租即为 3200 元/ 套 1 月。如果同种类型的住宅

除租金外其他因素都相似 ,就可使用该法 ,否则应进

行适当的修正。

(四)租金的其他确定方法

除此以外 ,租金确定还包括 :

11 百分比租金法。该法可用于市场住宅销售

价格波动较大时住宅租金的确定。其租金以一个最

低限度的固定租金为基础 ,外加超过一个定额的销

售额部分的一定百分比作为附加租金。使用总销售

额而非净利润作为百分比计算基数 ,既可避免决定

净利润时的争议 ,又可保护出租人免遭通货膨胀的

影响。

21 平均偿还本金法。指承租人每期平均偿还

对住宅投入的本金并付清当期利息的租金计算方

法。公式为 : t 租赁期间每期租金 = 各租金支付期

初本金占款余值 ×计息期利率 + 剩余寿命内平均

本金值。前例中若按此法计算 ,则第一期租金 R1 =

50 万 ×8 %
12

+
50 万

70 ×12
= 3929元 / 套 1月 ,第二期租

金 R2 = (50 万 -
50 万

70 ×12
) ×8 %

12
+

50 万
70 ×12

= 3925

元 / 套 1 月 ,以此类推。尽管用剩余寿命内的租金支

付期数来均摊本金 ,但我们只需推算到第 t 租赁期

结束为止的各支付期租金。用该法时 ,若房价发生变

化 ,则要重新估价 Pt ,再计算剩余年限内的租金。

31 银行复利法。指按照银行复利计息的方法来

计算租金 ,计算式 : ∑R i = Pt (1 + r) n 。其中 Pt 为

概算成本 , R t 为每期租金 , r 是每期折现率 , n 是从

租赁期初起算的住宅剩余经济寿命中可支付租金总

期数 , Pt 的本利和等于租金总额。值得一提的是 ,该

法中本金 Pt 的偿还可以有不同方式 ,对租赁双方应

有所选择。同样道理 ,只需推算到租赁期结束为止

的各支付期租金。

41 住宅租赁率法。住宅租赁率是指在住宅租

赁期内承租人应支付的全部利息或投资回报占租赁

期初住宅概算成本的比率。租赁率法就是在某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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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选取一个合理租赁率通过概算成本来推算全部

利息或投资回报 ,进而计算租金的方法。

四、各种城市租金确定方法的述评、
比较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各种租金确定方法的述评与比较

因素构成法中 ,除商品租金外 ,其他租金适合于

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的租赁 ,是带有福利经济租金

性质。而商品租金则接近于市场 ,理论租金可理解

为是商品租金的真实价值 ,商品租金则为价格 ,它在

市场中受供求关系影响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本质

上说 ,因素构成法是从成本角度来确定住宅的租赁

价格 ,它属于租赁价格估价的成本法。如果说市场

比较法是从城市住宅租赁市场供求平衡角度来确定

租金的话 ,则成本法是从住宅的供给角度 ,即供给者

最低必须回收投入的资金角度来确定住宅租金。

置业投资收益法是从住宅的需求者即置业投资

者角度出发来考虑租金的确定方法 ,该法的精确性

与合理性将取决于房价等住宅投入成本的正确估价

及折现率的选取 ,折现率应高于银行利率 ,体现高于

银行存款利息之上的投资风险收益。值得注意的是

过高投入不一定会带来高的租金收益 ,即业主对租

赁住宅过高的投入 ,即房价太高 ,以此确定的租金太

高 ,由此会使住宅租不出去 ,在租赁市场同样也存在

有效需求问题 ,但这并不应产生对置业投资收益法

的质疑。这反过来说明房价的虚高和炒作现象的泛

滥 ,只要进行理性的投资 ,该法还是能够求出一个正

确合理的租售比。

置业投资收益法中 ,不同的计算方法 ,每期支付

的租金会有所不同 ,包括先付还是后付 ,进而影响租

赁期的总租金额大小 ,但只要每期折现率一样 ,根据

资金时间价值原理 ,对同一住宅 ,每种方法在任何时

间点上都是等值的。对出租者而言 ,若回收的租金

没有更好的盈利场所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则应选

择递增回收租金的方式 ,这样可得到较高的投资回

报。此一原则对承租者也适用 ,特别是收益性住宅

租赁 ,承租者应尽量利用资金进行经营 ,即宜选择递

增支付租金的方式。

市场比较法适用于较为成熟的租赁市场 ,有诸

多的租赁实例 ,反映供求双方达到平衡下所形成的

租金水平。正常情况下 ,因素构成法确定的租金最

低 ,其次是市场比较法 ,而最高的则为置业投资收益

法。对于不同使用用途的住宅、不同的条件应使用

不同的估价方法。

(二)城市住宅租金计算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上述租金计算的方法中 ,主要是以投入住宅的

房价为基础进行计算的 ,实际上在住宅租赁中还有

若干费用和具体问题涉及到租赁双方的经济利益 ,

应给予注意。

11 关于租赁宽延期。住宅租赁业务中 ,由于承

租人的还款能力所限 ,有时还允许有一定的宽延期 ,

它指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起至第一次还款日之间的日

期。一般地 ,宽延期越长 ,利滚利越多 ,租金总额应

越高。在计算租金时 ,可将宽延期利息单独计入第

一期租金中一次归还 ,也可计入 Pt ,在以后分期归

还 ,若宽延期为 K ,此时新的 Pt′= Pt (1 + r) K。

21 关于折现率变动。若在租赁期 t 中发生利率

或投资收益率调整 ,则要重新计算租金 ,例如针对固

定租金法 ,第 t 租赁期初住宅剩余经济寿命为 n ,该

租赁期分为两段 t1 和 t2 , t1 期折现率 r1 , t2 期为 r2 ,

t1 期初概算成本为 Pt , t2 期初为 Ps ,假定期间房价

不变 ,则 t1 期租金 R1 = Pt ( A / P , r1 , n) ; t2 期为 R2

= Ps ( A / P , r2 , n - t1) 。

31 关于中介手续费与租赁保证金。目前出租

物业中介费按年租金的 10 %或相当于一个月租金

收取。另外 ,业主为了降低风险一般都要对承租人

收取租赁保证金 ,其收取的数量视租赁住宅的经济

价值和承租人的资信程度而定。保证金要在租赁合

同签订后规定的时间内支付 ,不退利息 ,一般用于冲

最后一次租金的部分或全部 ,从此意义上说 ,它具有

对租赁合同的部分租金进行经济抵押的性质。对承

租人而言 ,为了资信担保 ,在整个租赁期内全部保证

金由业主无偿占用 ,意味其需要承担一定费用负担。

41 关于租赁期的起租日、起息日和租金到期

日。属于商业用途的住宅由于租金数额较大 ,为避

免争议 ,这些日期在签订合同时应予明确。按照国

际惯例 ,租赁期的起租日“指租赁协议日期或各方对

租赁的主要条款承担义务的日期 ,两者孰早”。起租

日和起息日可以是重合的 ,也可以不重合 ,因为起租

日是分清租赁双方经济责任的法定日期 ,是租赁合

同上的名义起息日 ,由于付款条件不同 ,名义起息日

与实际起息日可能会不相同 ,起息日的确定应以资

金实际支付日为依据 ,由租赁双方商定。租金到期

日 (支付日)在实务中存在两种理解 ,一是认为在该

日租金应实际进入出租方帐户内 ,另一是认为承租

人在到期日汇出租金 ,为避免歧义 ,签合同时 ,应予

明确 ,以便双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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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DAI Qiang
(Management School , Anhui Univercity Finance & Economics , Benbu Anhui 233030 , China)

Abstract : With the advent of knowledge economy ,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1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is law that protec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fruit of literature and art , and it is also the means of policy to

measur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ercised on the buil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2

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 and it also elaborat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to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1 This pa2

per points out some suggestion and measures accordingly1

Key words :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system

15

　　　　　　　　　　　　　　　　　　　　　　　　　　　　　　我国城市住宅租赁价格 :基于重塑房价标准的研究


